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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7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简称为“新租赁准

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 2016年 1月
13日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号——租赁》

（IFRS 16）保持了实质趋同。新租赁准则改进了租赁

会计的核算方法，对于提升财务报表的可比性和会

计信息质量、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具有重要的意

义。新租赁准则相对于原租赁准则有哪些变化？新租

赁准则的实施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影响？企业应如何

应对新租赁准则的变化？这些问题都是企业目前迫

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本文首先阐述我国新租赁准则发布的背景，对

国内外不同阶段准则修订的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

在此基础上对于我国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进行解

读，并结合 2001 ~ 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

务报表附注中有关不可撤销重大经营租赁的披露信

息分析新租赁准则对我国企业的主要影响以及企业

的应对措施。

一、我国新租赁准则发布的背景

2016年1月13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
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租赁》（IFRS
16），推出了全新的租赁会计规则，自 2019年 1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其核心变化是除简化处理的短期租

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方面将不再区分融

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而是采用与融资租赁类似的使

用权模型对经营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负债。实际

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租赁一直是企业表

外融资的传统方式，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是否应当

将租赁合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纳入资产负债表予以

反映”这一问题的争论长达数十年之久。国际上，租赁

业务会计处理规范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于租赁的会计处理规范为美国会

计程序委员会（CAP）于1949年发布的《会计研究公

报第 38号——承租人财务报表中对长期租赁的披

露》（RAB 38），这也是国际上关于租赁会计处理最

早的规范。这份公告着重关注与长期租赁相关的债

务，规定企业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此类负债。然

而，由于某些长期租赁在实质上属于分期付款购买

资产，仅进行表外披露违背了“实质重于形式”的会

计原则，因此租赁资本化的会计准则逐渐发展起来。

第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租赁会计准则为国际

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82年发布的《国际会计

准则第 17号——租赁会计》（IAS 17），该准则对融

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进行了分类和定义，要求企业对

与融资租赁相关的资产和负债进行确认，对于不可

撤销的重大经营租赁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披露。

然而，租赁业务会计处理的“两租分离”模式存在财

务报表可比性较低以及企业利用经营租赁进行表

外融资等弊端[1，2]。加之 2000年美国财务报表造假

事件的曝光以及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

租赁准则的修订及其影响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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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实务界出台新的会计准则。

第三阶段：具有代表性的租赁会计准则为国际

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2016年发布的《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第16号——租赁》（IFRS 16），其要求除简化

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方面

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而是采用与融资

租赁类似的使用权模型对经营租赁确认使用权资

产和负债。

可见，有关租赁业务的会计规范和会计准则从

20世纪50年代前后逐渐发展至今，从单纯的表外披

露到“两租分离”模式再到如今大部分租赁入表，财

务报表的透明度和可比性以及会计信息质量逐渐提

升。IFRS 16更是历经了近十年的研究和反复论证

才得以发布，在租赁会计准则演变的历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本文对这三个阶段租赁会计处理的要求

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如表1所示。

代表性准则

《会计研究公报
第38号——承租
人财务报表中对
长 期 租 赁 的 披
露》（RAB 38）

《国际会计准则
第17号——租赁
会计》（IAS 17）

《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16号——
租赁》（IFRS 16）

租赁业务会计处理要求

这份公告着重关注与长期租赁有关的相
关债务的处理方法，规定对于重要的长
期租赁（简报中没有明确定义），需在财
务报告和附注中进行披露：①每年需支
付的租金；②支付租金的期间；③与租赁
有关的义务与保证。

该准则对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进行了分
类和定义，根据规定，融资租赁被定义为
实质上转移了与标的资产所有权有关的
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形式，并在表内
确认，不可撤销的重大经营租赁在表外
披露。

除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
赁外，承租人方面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
和经营租赁，而是采用与融资租赁类似
的使用权模型对经营租赁确认使用权资
产和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

优 点

简单易行，且不会
对财务业绩造成不
利影响。

根据租赁业务的经
济实质对租赁业务
进行区分。

能够大幅提升财务
报表的透明度，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企
业财务报表的会计
信息质量。

缺 点

①某些长期租赁实质上具有分期付
款购买财产的性质，因此，基于对会
计“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考虑，在资
产负债表中还将这些长期租赁列示
为资产以及相关负债的会计处理方
法有失妥当；②不同公司之间的数据
口径缺乏可比性。

①财务报表可比性较低；②经营租赁
存在表外融资的嫌疑。

①对于所有租赁业务采用“一刀切”
的做法，忽略了某些租赁业务的经济
实质；②涉及诸多专业判断，对会计
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要求较高。

表 1 租赁业务会计规范的三阶段对比

我国现代租赁业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经济环

境的巨大变化，租赁业务的发展也展现出新的气象，

租赁准则也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并发展。财政部参

考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于 1976年发

布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 13 号——租赁会计》

（FAS 13）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 1982
年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 17 号——租赁会计》

（IAS 17）的相关规定之后，本着国际趋同的原则发

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简称为“旧

租赁准则”）。此后，我国一直在积极参与国际租赁会

计准则修订的讨论和意见反馈，财政部会计司多次

转发 IASB和 FASB关于租赁会计准则的修订意见

稿，征求国内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的宝贵意见。

2018年1月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
号——租赁（修订）（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

的新租赁会计核算方法与国际新租赁准则 IFRS 16
非常类似，即除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

租赁外，承租人方面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

赁，而是采用与融资租赁类似的使用权模型对经营

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负债[3]。此后，财政部通过与

准则咨询专家、相关企业和有关监管部门进行深入

沟通与探讨，认真分析和研究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

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终稿并于 2018年
12月7日发布。

二、我国新租赁准则的变化

在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对于租赁业务的会计

处理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除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

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承租人方面不再区分融资租赁

和经营租赁，而是采用与融资租赁类似的使用权模

型对经营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负债，并分别确认

折旧和利息费用。这是我国新租赁准则最为核心的

变化。出租人的会计处理基本上遵循了旧租赁准则的

规定，新租赁承包准则仅完善了出租人的信息披露

要求[4]。具体来说，新租赁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1. 新增了租赁的识别、分拆及合并等原则。新

租赁准则明确了租赁的识别特征为“让渡了在一定

期间内控制已识别资产使用的权利以换取对价”，对

租赁的识别以及使用制定了相关指导原则。此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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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资
产
负
债
表

利
润
表

现
金
流
量
表

确认

计量

列报

披露

营业成本

财务费用

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

新租赁准则

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外，所有租赁业务相关资产
负债均在资产负债表反映。

1. 按照租赁期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计量预
计负债；
2. 使用权资产初始金额=租赁负债初始金额+租赁预付款-
租赁激励+初始直接费用+预计拆卸/移除/复原/恢复成本；
3. 租赁开始日后，采用成本模式对使用权资产进行后续计
量，并按照固定的周期性利率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
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1. 租赁负债单独列报（分别非流动负债和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 使用权资产单独列报。

1. 各项与租赁有关的信息（包括各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信息
以及进行简化处理的事实）；
2. 有关租赁活动的其他定性和定量信息。

使用权资产的折旧费用

租赁负债的利息费用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的
付款额以及未纳入租赁负债计量的可变租赁付款额）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偿还租赁负债本金和利息所支付的现
金）

旧租赁准则

仅反映融资租赁业务相关资产负债，经

营租赁业务仅作表外披露[5]。

1. 融资租赁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相关
的资产和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未
确认融资费用；
2. 经营租赁支付租金计入费用类科目。

1. 确认融资租赁产生的融资租入资产
及应付融资租赁款；
2. 对于不可撤销的重大经营租赁，表外
披露最低租赁付款额。

对租赁交易相关的各项费用进行披露

经营租赁租金加上融资租入资产折旧

应付融资租赁款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

经营租赁租金现金流出

融资租赁相关现金流出

表 2 我国新旧租赁准则承租人会计处理对比

租赁准则还明确规定了同时包含租赁和非租赁部分

的合同的分拆及合并等问题的处理原则。

2. 承租人对于租赁业务的会计处理的重大改

变。旧租赁准则要求融资租赁承租人在资产负债表

内确认相关的资产和负债，同时对未确认融资费用

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经营租赁承租人仅在表

外披露重大不可撤销经营租赁的相关情况。新租赁

准则明确了“使用权资产”，取消了经营租赁和融资

租赁的分类。同时，新租赁准则进一步明确了需重新

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情形以及租赁变更的会计处理，

新增了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定义，并对其

识别和会计处理进行了相关规定。

3. 将售后租回交易与新收入准则衔接。新租赁

准则与新收入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

入》）在售后租回交易方面进行了衔接，对于售后租

回交易的会计处理进行了相应调整，规定承租人和

出租人应当评估并确定售后租回交易中的资产转让

是否属于销售。

4. 在对承租人的后续计量中，增加了选择权重

估和租赁变更情况下的会计处理。新租赁准则增加

了关于选择权重估的会计处理方法，明确规定若发

生了承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或变化，且该事

件或变化影响承租人合理确定将行使相应选择权

的，承租人应当对其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续租选择

权、购买选择权或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进行重新

评估。另外，新租赁准则增加了“租赁变更”的定义，

指出租赁变更是原合同条款之外的租赁范围、租赁

对价、租赁期限的变更，并且明确了租赁变更的会计

处理。

5. 完善了出租人的信息披露要求。出租人的会

计处理模式在新租赁准则下基本没有发生变化，新

租赁准则主要增加了部分信息披露要求，包括融资

租出的销售损益、融资收益与可变租赁付款额相关

的收入、未折现租赁收款额与租赁投资净额的调节

表等以及经营租出的租赁收入等。

6. 对于新旧租赁准则的衔接进行了相关规定。

为帮助相关企业实现旧租赁准则到新租赁准则的过

渡，新租赁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前已存在的合

同，企业可选择不重新评估；企业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

可以选择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此外，新租赁准则还

提供了关于首次执行租赁准则的多项简化处理安排。

由于新租赁准则相对于旧租赁准则的变化主要

在承租人方面，因此，本文对于我国新旧租赁准则承

租人会计处理的差异进行了梳理总结，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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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资产规模（千万元）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总资产周转率

净资产收益率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千万元）

调整前

3715.742
0.484
2.058
0.752
0.088

235.411

调整后

3855.871
0.507
1.793
0.704
0.085

240.138

变化率

3.77%
4.75%

-12.88%
-6.38%
-3.41%

2.01%

表 3 经营租赁业务上表对企业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行 业

A：农、林、牧、渔业

B：采掘业

C0：食品制造业

C1：纺织业

C2：家具制造业

C3：造纸及纸制品业

C4：石油制品业

C5：电子产品制造业

C6：金属及非金属制品业

C7：机械、设备、仪表制造业

C8：医药制造业

C9：其他制造业

D：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

E：建筑业

F：交通运输、仓储业

G：信息技术业

H：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J：房地产业

K：社会服务业

L：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M：综合类

合 计

观测数

7
89
64
36
1
12
60
125
81
262
62
22

57

55
116
214
178
88
110
38
8

1685

企业数

1
18
12
10
1
3
19
33
21
72
15
6

13

14
26
53
43
21
28
9
2

420

经营租赁
/总资产

10.14%
1.45%
1.87%
6.79%
0.51%
2.04%
1.63%
1.56%
1.79%
1.44%
0.62%
9.75%

0.42%

0.80%
7.42%
1.50%
30.39%
3.29%
14.68%
4.24%
1.35%

-

表 4 我国经营租赁业务的行业分布

我国新租赁准则在与国际最新租赁准则（IFRS
16）实现实质趋同的同时也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进

行了一些调整，两个准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

点：第一，以出让、划拨或转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

权在我国新租赁准则下适用无形资产准则，在国际

准则下则适用租赁准则 IFRS 16；第二，我国新租赁

准则明确了承租人拥有的所有使用权资产采用固定

资产准则的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而 IFRS 16规定

承租人在满足一定条件时需采用投资性房地产准则。

三、新租赁准则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我国新租赁准则的发布对于提高企业财务报表

会计信息质量、推动租赁行业规范成熟有重要的意

义。新租赁准则变动较大，其将如何影响我国上市公

司的会计实务？哪些企业会受到更显著的影响？

本文手工搜集了2001 ~ 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

市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有关不可撤销重大经营租赁

的披露信息。旧租赁准则规定，企业作为承租人对于

重大的经营租赁应当披露“资产负债表日后连续三

个会计年度每年将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以及以

后年度将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总额”。具体来说，

先由“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明细确定有经营租

赁业务的企业样本，再手工查找 2001 ~ 2017年A股

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有关不可撤销经

营租赁的披露，最终获得披露了重大经营租赁的公

司420家，样本个数为1685个。本文在计算不可撤销

的经营租赁未来年度将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

时，采用 10%的折现率。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就新

租赁准则对企业的影响进行了预测。

1. 对承租人财务报表的影响。对承租人来说，

在新租赁准则下，原有的经营租赁业务在表内确认

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将会导致企业财务报表内的

资产与负债同时增加，从而引起资产规模、资产负债

率、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净利润、净资产收益

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等常用财务指标的变化[6]。本

文对于企业经营租赁业务上表导致主要财务指标的

变化进行了描述分析，详情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经营租赁业务上表之后，我

国证券市场中拥有重大不可撤销经营租赁业务的企

业资产规模平均增大了 3.77%，资产负债率和经营

活动现金流量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增长率分别为

4.75%和 2.01%。同时，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和净

资产收益率均有所下降，流动比率的降幅最大，平均

为 12.88%。这些财务指标的变化势必导致企业财务

风险增大、营运能力和盈利能力降低，因此，企业需

要预测新租赁准则实施带来的影响，提前做好资金

安排和经营策略的调整。

2. 经营租赁上表对于某些行业的影响更为显

著。表4列示了我国企业经营租赁业务的行业分布。

本文收集的数据含有 420家上市企业（1685个
观测值），从租赁业务的行业分布来看，基本各行各

业都有涉及。其中，制造业中的机械、设备、仪表制造

业的租赁业务分布最为密集，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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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仓储业，信息技术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租赁业

务也较多。另外，本文分行业计算了表外披露的重大

不可撤销经营租赁总额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发现

部分经营租赁比较集中的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仓储

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社会服务业）以及部分制造

业经营租赁总额占总资产的比例较高，交通运输、仓

储业为 7.42%，部分制造业为 9.75%，批发和零售贸

易业甚至高达 30.39%。因此，经营租赁在资产负债

表内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相关租赁负债，意味着以贸

易、运输为主营业务的港口、航运业以及批发和零售

贸易业企业的资产负债规模大幅增加，这就要求企

业增强风险意识，对于新租赁准则带来的影响进行

计算和估计，并重新考虑企业租赁合约的安排。

3. 对于出租人和其他相关方的影响。经营租赁

业务上表对于出租人来说，在会计核算方面并无实

质性的影响，然而，考虑到新租赁准则对承租人会产

生一定影响，导致其可能对租赁决策进行调整，从而

使得出租人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另外，租赁准则的变

化对于其他相关方也会产生影响，如对于为租赁业

务提供资金支持的银行，经营租赁业务上表引起的

企业财务指标的变化会进一步影响企业是否能够获

得该银行的资金支持。

总体来说，新租赁准则将会导致承租人的资产

负债规模同时增加，并引起相关财务指标的变化，增

大企业的融资风险，削弱其偿债能力，预期将对经营

租赁业务较多的行业（如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交通运

输、仓储业，信息技术业以及部分制造业等）产生较

大影响。此外，虽然新租赁准则对出租人的会计核算

并无实质性的影响，但由于承租人的会计处理会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承租人的租赁安排，进而使出

租人的业务模式也受到一定影响。这就要求企业尽快

熟悉新租赁准则的基本内容和主要变化，对新租赁准

则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并积极采取相关应对措施。

新租赁准则的实施对企业的影响巨大，为了让

企业有时间采取措施并更从容地应对新租赁准则的

变化，新租赁准则在实施范围和实施时间以及新旧

租赁准则的衔接问题上都进行了相关规定。

一方面，新租赁准则在考虑我国市场和企业的

实际情况之后，在实施范围和实施时间上采取了“分

步走”的办法。由于国际最新租赁准则 IFRS 16于
2019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为了避免同一企业境

内外报表适用会计准则不一致的情况，对于那些在

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

业，新租赁准则的执行时间为2019年1月1日；而对

于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新租赁准则的执

行时间为2021年，对企业留出了执行新租赁准则的

过渡期。企业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过渡期，对租赁业务

情况进行分析，例如：收集目前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

的相关数据，对租赁结构进行分析，做出新的估算；

重新研究企业的交易合同，对于哪些合同包含租赁

业务等问题做出判断。

另一方面，为了帮助企业从旧租赁准则顺利过

渡到新租赁准则，新租赁准则对于新旧租赁准则的

衔接问题也进行了相关规定，给了企业比较大的选

择空间。例如：新租赁准则规定，企业在首次执行日

可以选择不重新评估已存在的租赁合同；首次执行

新租赁准则可以选择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另外，新

租赁准则还规定了一些简化处理办法，例如，低价值

资产无需调整年初金额，对于首次执行日前的经营

租赁可以进行简化处理。企业应当选择适当的准则

衔接方法，并且在过渡期及时预测目前的租赁业务

对财务报表以及银行、股东、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方

将会产生的影响，为新租赁准则实施后租赁合约的

安排做好相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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